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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村”与“江村”之比较及其

对人类学村落研究的贡献

周大鸣

内容提要：葛学溥的凤凰村研究被认为是人类学从研究规模小而简单的部落社会转向更为复杂的农民

社会研究的里程碑，而费孝通的江村研究被称为本土人类学家研究本土的复杂农民社会的里程碑。它们的

贡献不仅在于其本身对人类学视域的突破，也在于因它们而出版的相当数量的追踪研究，以及对它们研究

方法的论争。本文认为人类学的村落民族志研究或许可以借鉴社会学的扩展个案法，以此实现微观与宏

观、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勾连。谨以此文纪念江村研究 80周年、凤凰村研究 100周年。

关键词：凤凰村；江村；追踪研究；类型比较；扩展个案法

一、里程碑意义上的两个学术名村

在中国的村落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学术名村，如葛学溥的“凤凰村”、杨懋春的“台头村”、费孝通的

“江村”、林耀华的“黄村”、杨庆堃的“鹭江村”、陈佩华等的“陈村”、黄树民的“林村”、王铭铭的“溪村”、阎

云翔的“下岬村”，等等。在这些村落研究中，有两个被学术界评价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是葛学溥

的“凤凰村”研究，书名为《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一个是费孝通的“江

村”研究，书名是我们所熟知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正如葛学溥所意识到的，在他研究凤凰村之前，已有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著作，如史密斯的《中国的村

落生活》、梁氏和陶氏的《中国的村落和集镇生活》、Doolittle的《华人的社会生活》。但这些著作，并不是严

格的田野调查，只是“试图概括出广大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性，可实际上却更为远离真实……我们必

须意识到对中国这样广大区域生活进行概括的危险性，因为许多的这类概括在中国和外国的思想家和作

家中都成为笑料”（葛学溥，1925/2006：xiii）。我们需要对具体村落资料的收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阐释，然

后扩展到对较大区域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

1918—1919年，葛学溥的学生们两度前往凤凰村收集包括地理环境、经济现象、族群关系、人口卫生、

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文化教育、社会问题、宗教信仰等诸方面资料。1923年，葛学溥又亲自到凤凰村做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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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考察和体质测量，对学生们的调查进行了检验和补充。终于在 1925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出版社出

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一书。在这本著作里，作者围绕家族主义

这一核心概念，全景式地展示了凤凰村上述调查的各方面。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中国村落的第一次田

野调查，也是第一本华南汉人乡村社区研究的论著。容观琼先生称葛学溥的研究是社会人类学史上的第

二个里程碑：把社会人类学从研究规模小而简单的部落社会转向研究更为复杂的农民社会。虽然在学术

史上对该著的评价不一，但一般都认为其研究对汉学人类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后来的一些汉学人类学

家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葛学溥的研究之上的，从弗里德曼(M. Freedman)、科恩（M. Cohen）、武雅士(A. Wolf)到
华琛(J. Watson)以及本土人类学家（包括香港和台湾的人类学家），或讨论书中的某些概念，或引用书中的

某些资料。

在葛学溥出版他的凤凰村研究 14年之后，1939年英国Routledge书局以《Peasant life in China》（即中

译本的《江村经济》）为名出版了费孝通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们知道，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远离文

化中心的、处于“未开化”状态的土著民族，即对“他者”和“异文化”的研究。而费孝通笔下的《江村经济》

（1939/2005）不仅是对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汉文化的研究，而且研究的还是他自己的家乡（这一点与葛学溥

不同，葛虽然是第一位用田野的方式研究中国村落，但他毕竟是外来人，依然有研究“异文化”的取向），这

在当时看来已经有些“离经叛道”了。但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却敏锐地评价道：“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

《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

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

一个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地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

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结果。如果说人贵有自

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

最珍贵的成就。”（费孝通，1939/2005:13）自此，江村研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村落研究的典范，江村（开弦弓

村）也成为世界级的学术名村。

由此我们看到，“凤凰村”因开辟了人类学研究复杂的农民社会而出名，“江村”因本土人类学家研究本

土的复杂农民社会而声名远播，它们同样都具有人类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笔者无意于独述它们的辉煌，

而是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两位作者在资料收集、方法运用上的异同，从中窥探村落研究的内在张力，寻求中

国村落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并以此纪念费孝通先生 100周年诞辰。

二、新的学术生命：凤凰村与江村的追踪研究

我说“凤凰村”和“江村”是学术名村，当然一方面是基于前文所言的“里程碑”地位，另一方面就是在围

绕着他们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后续成果，或者叫追踪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对先前研究过的社会进行再

研究。追踪研究不仅是文化变迁的视角下的故地重游，也赋予了调查地新的学术生命。

追踪研究一般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由不同的研究者先后调查同一个社区，由后者根据前者的著

作，与自己调查所得的资料进行比较，由此阐述该社区的文化变迁。由于两个不同的调查者在理论取向以

及收集资料的方式和种类上都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前后调查的情况往往有很大的不同，结论也有差异。第

二种方式是由同一研究者从事前后两次调查，通过比较，分析该社区的变化。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必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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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前后变迁的情况（杨小柳等，2007：104）。其实还有第三种方式，即混合的方式，既

有研究者本人的追踪研究，又有其他研究者的追踪研究。

对于葛学溥的凤凰村研究来说，其追踪研究属于第一种形式，即在时隔若干年后由他人在同一个地区

开展研究，因为葛学溥本人在调查凤凰村之后，即回到美国，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从事教育社会

学研究，直到退休。凤凰村的追踪研究是在距离其原著出版 70年后开展的，最重要的著作要属笔者的《凤

凰村的变迁》（2006）。1994年 10月笔者寻找到凤凰村，并找到当时已 92岁高龄并了解葛学溥调查经过的

戴贤昆。1995年 1月、12月，1996年 3月、5月和 7月笔者又多次前往凤凰村进行田野调查。后以《凤凰村

的变迁》获得博士学位。笔者用文化变迁的理论和方法，再现了华南一个村落近七十年的变迁过程，并对

葛著中的绝大部分结论（除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做了回应，主要从人口特征及变动、婚姻与家庭、生

产经济、民俗与信仰、宗族制度、村镇政治制度、与周边村落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还纠正

了葛著中的一些错误的结论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误解。

在葛著中，作者主要关注的是他所说的“家族主义”与所谓的市民性、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不相容的问

题，对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则探讨不多。而在笔者的著作中，既探讨了家族主义，同时也注重国家与社会的

互动关系，并在这方面做了较多的探讨和分析。自葛著出版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治理

方式的变革非常频繁，这方面的变迁往往比经济本身的变革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还要深远（杨小柳等，

2007：105），一些学者还就乡村都市化、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议题展开了讨论。

《凤凰村的变迁》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成为中国村落追踪研究的代表作。可以说，“凤

凰村”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名村”与笔者对葛著的翻译以及其追踪研究是分不开的。

对江村的追踪研究，则属于第三种形式。一部分是由费孝通本人完成的，一部分主要是由其弟子完成

的。费孝通本人在完成《江村经济》后，一直对该地念念不忘，曾多次对江村进行再研究。1957年 4月费孝

通重返江村，写下了《重访江村》，用翔实的资料分析了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乡村工作和农村副

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1981年 10月，费孝通协同姐姐做了一次“回乡探亲”式的回访，作为“三访江

村”，并基于此做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 1981年赫胥黎纪念演讲。在这之后，费孝通每年都要回家乡吴江一

至两次，对开弦弓村进行追踪研究。写下《农村调查的体会》（1981）、《家乡的凤尾菇》（1984）、《从三访“江

村”谈什么是社会学》（1984）、《九访江村》（1985）、《从“江村”到“温州模式”》（1985）、《江村五十年》

（1986）、《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1996）、《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6）、《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二十

年》（2003）等名篇。

不仅如此，江村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兴趣，一些学者来纷纷来此地考察。如 1956年悉尼大学的威廉-
格迪斯教授访问江村，这是第一位外籍学者访问江村。1981年，美国人类学家南希-冈萨勒斯访问江村。

1983年至今，每年都有大批学者前往江村访问。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江村追踪研究的著作也有数十部。如

沈关宝的《一场悄悄的革命——苏南乡村的工业与革命》（1993）、周拥平的《江村经济七十年》（2006）、朱云

云等的《江村变迁》（2010）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江村在半个世纪后的社会变革。

三、“凤凰村”与“江村”：资料、方法之比较

在本文的标题中，我虽言比较“凤凰村”和“江村”，这并非是对两个村落本身进行比较。我的比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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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对两个村落研究的资料、方法的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将会发现中国村落研究中的一般取向和方法，也

能发现其中存在的困境，这将可能对未来的村落研究产生影响。

（一）资料之比较

正如前文所说，葛学溥研究凤凰村和费孝通研究江村，都立足于具体的田野调查，而非统而化之的概

括性泛泛之著，这也是它们成为经典的村落民族志的原因之一。但两者在收集资料和资料的安排上却存

在差异。

凤凰村研究的资料得益于两部分调查，一是 1918年至 1919年完成的，二是 1923年完成的。据笔

者考证，前部分资料并非葛本人收集，而是其学生收集的，葛所做的仅是 1923年在凤凰村的短暂访问和

进行体质测量。至于葛在著作中，对收集资料的主要贡献者甚少提及或语焉不详，也一直为后来学者所

批评。

作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村落的名著，或许由于主体资料并非其本人收集，或者是对中国文化和文字的

欠理解，葛著中出现了一些对资料的误读现象。如认为凤凰村是单姓村落，事实上该村从创建到今天一直

是多姓并存的，只不过从 20世纪开始，仅以一个姓的人口为主而已。这大概作者是为了更突出其全国的

核心概念“家族主义”（见下文分析）的缘故。原书地图所标方位的错误，这是没有认真地核对资料。一些

是望文生义的发挥，如对“归湖”字面的解释，把归湖说成“鬼湖”，把风水解释成自然界风和水的力量，从女

子“千金”而推论男子“万金”的说法等。有些是随意的联想，如从凤凰村市场道路的修筑方式，先认定是外

来的，然后联系到从沿海城市，到汕头、到潮州，最后到凤凰村的传播过程。

相比之下，作为本土学者的费孝通则对江村资料驾轻就熟。《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基于 1936年在江苏

省吴江县（现为吴江市）开弦弓村所做的田野调查而完成的。作者并没有在田野上停留人类学家所倡导的

长达几年的调查时间，而仅仅只有 2个月。这源于作者的调查地即是作者的家乡，因而减少了调查进入的

难度、学习当地语言的烦琐，以及事先就有的对当地面貌的了解。正如作者所意识到的：“由于时间有限，

我的调查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完全。如果我在一个全然不熟悉的地方工作，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进行任何

细致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开弦工村属于吴江县，而我就是吴江人，我首先在语言上就有一定的有利条件。

中国各地方言的差别是进行实地调查的实际困难之一。村里的人们除了方言之外，一般不懂任何其他方

言。作为一个本地人，就不必再花费时间去学习当地方言。而且同乡的感情使我能够进一步深入到人们

的生活中去，不致引起怀疑。”（费孝通，1939/2005:40）正是对调查地环境的熟悉，作者实现了“短平快”的

人类学民族志，却没有造成如葛学溥一样的误解，而且以作者过去的经历和人们口头提供的资料作为补

充，作者掌握的资料也足以对当地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分析。

在资料收集上，两位作者都利用了“当地人”的优势。葛氏的主要调查者之一就是来自凤凰村的一名

学生。据笔者考证，这名学生名为戴天纵。他受过社会学的基本训练，“同时有过村里的经历，这样他进入

调查不会引起惊疑，能够获得一个外来陌生人难以获得的资料，使得一项不平常的田野调查能顺利完成”

（葛学溥，1925/2006:3）。而费孝通本人即是吴江当地人，所以进入难度自然小得多，再加上他姐姐在村里

的社会地位，使得费孝通“一开始就直接进入调查本身，无须浪费时间去做那些初步的准备工作”（费孝通，

1939/2005:40）。

相对于费孝通更多关注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葛学溥给我们展现的凤凰村的面貌更为完整，几

乎是全景式的描述，涉及村庄的方方面面，尤为特别的是，为了说明凤凰村人的族群关系，他还特意地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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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体质测量，而指导他做体质测量的，正是费孝通的导师史禄国。虽然费孝通也曾师从史禄国学习体

质人类学，在江村研究中费孝通并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两位作者收集资料和解读资料的比较中，这里我需要强调调查者的身份问题。这一问题已成为人

类学田野调查的两难之一。一方面，以外来人调查村落，像古塔和弗格森（1997/2005）所言，更能体现文化

的差异性和人类学的味道，自然是真正的“田野”，但又容易造成诸如葛学溥一样的误读和理解偏差；另一

方面，假如作为土生土长的局内人调查村落，虽然收集资料和解释资料都是那么驾轻就熟（这也是费孝通

仅仅花了 2个月的时间完成其博士论文的重要原因），但往往会犯下“熟视无睹”，难以形成文化敏感性的

问题。自费孝通开创的里程碑意义的论著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选择了以熟悉的场域作为其田野

点。但纵观人类学的田野实践，在“田野”与“家乡”之间还是存在着选择次序。毋庸置疑，所有的场域都可

能作为田野，但人类学对那些不熟悉的，有文化差异的，尤其是带有异域情调的文化现象尤为偏爱。传统

的“田野”观念依旧处于人类学实践的中心位置。因而，为了减少和消除外来者的误读和理解偏差，我们需

要重新回到马凌诺斯基（1922/2002）在田野方法中倡导的基本原则之一，即要“完全生活于当地人之中”，

才有可能对当地的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做到这样，我们的田野调查注定就不能是浅尝辄止、一蹴而

就的，而必须花较长时间（通常为 1年以上）浸淫，与当地人持续互动。

（二）方法之比较

在村落的选择上，两位作者秉持着相同的观点。葛选择凤凰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规模不太大并能

提供足够的研究资料，村落的组织规模不太复杂，易于研究；而费孝通认为江村是一个不错的选点，是因为

它既是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又不是太小，能够提供人们社会生活比较完整的切片。这种“微观社会学”自然

是受到马林诺夫斯基（1922/2002）的影响，即在一个人数较少的社区或者一个较大的社区的一部分为研究

对象，来展现社区的全貌。

这里面遇到两个问题，其一，把同质性强的简单社会的研究方法放到复杂异质的中国农村社会是否可

行？宏观的、历史的因素是否对当地有影响？如何分析这种影响？其二，两位作者并非着眼于所研究的村

落本身，而是都试图通过本村落详尽的调查以寻找较大区域的适应性，即要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

系问题。这从两部著作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主标题+副标题的形式。其中一个点明了调查的个案

点，即村落名称，另一个则是作者概括的方向或者说作者的真正目的。葛学溥意欲通过凤凰村的家族主义

研究来洞察华南的乡村生活，而费孝通似乎目标更大，欲通过江村来展现中国农民的生活。这种见微知著

的方法如何实现，能否避免以偏概全的危险呢？

两位作者都意识到，中国农业社会的复杂性与简单部落社会不能同日而语，在研究中国村落时需要考

虑村落的时空影响。葛学溥（1925/2006：1-2）指出需要将“凤凰村与周围村一起研究，以便获得完整的知

识和更深入的理解。村落的关系圈是逐渐地扩展的，不仅与周邻的村落，而且与更远的地理范围发生互

动。不但华东的地区，海峡对岸的聚落，甚至遥远的美国都对凤凰村有影响”。但终因作者的资料有限，并

没有实现更大范围的研究，而只是实现对凤凰村本身进行研究，因而不能不说有些可惜。

相比之下，费孝通却做了更多的工作和反思，尽管他的资料收集过程很短。费孝通在调查区域的界定

中，就已经点破了人们的质疑，他说道：“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这并不是说村庄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

单位。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甚至单一村落的经济生活还受到国际力量的影

响。”（费孝通，1939/2005：25）但费孝通指出，“身处村庄的调查者不可能用宏观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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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的各种影响。调查者必须尽可能全面地记录外来势力对村庄生活的影响，但他当然应该把这些势力

本身的进一步分析留给其他学科去完成。调查者应该承认这些事实，并且尽可能约束自己去跟踪那些可

以从村庄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影响”（费孝通，1939/2005：26）。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否定了人类学在宏观

视野上的能力，至少是书写的能力，强调应该立足于实地的调查。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费孝通反

思了微观社区与外界的关系，说道：“在研究农村这种基层社区时，只要不忘记它是有许多方面和本社区之

外的世界相联系这一点，然后集中注意力在本社区的自身，还是可以在既划定的范围内观察到社区居民社

会生活各方面的活动，并把本社区和外界的关系交代清楚，还是可以在这既定的空间范围内把这个社区人

文世界完整地加以概括。”（费孝通，1996：328-329）从这一反思可以看出费孝通在微观与宏观之间穿梭上

的努力。

功能方法研究简单的同质的部落社会可能没有考虑多少历史因素，而在复杂的农业社会里，历史因素

是必不可少的。在两部著作中，我们都感觉分明缺少历史的视角。但两位作者已经意识到了历史的动态

视角的重要性。葛学溥的理由是，只有对静态的较为简单的村落研究后，才能将这一研究技术应用于复杂

的动态的社区之中。而费孝通在反思江村研究时也回应了人们对功能主义非历史主义的质疑，强调了历

史材料的重要性。作者也坦白“以《江村经济》来说我在关于历史材料方面应用得确实很少，而且很简单”

（费孝通，1996：333）。

现在我们回到第二个问题，即两者作者共同的研究目标，即通过个案研究扩展到对某一区域甚至全国

的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两位作者都意欲采用“类型比较”的方法来达至。

葛学溥（1925/2006:1）在著作导论中说道：“本研究有多大的意义和适用性，这需要在全国所有的省份

做过类似的调查后才可以做出回答。在研究之开端，在中国每一个大区内选择一个村落进行调查时有意

义的，然后把大的区域划成更小的区域选点调查，不断地分割直到完成这项社会研究。因根据不同的文化

特征来划分研究区域，如职业、工具、社会组织、态度和理念等等来作为研究的要素。”正是用这种方法论，

作者选择了华南的一个村落进行研究，以试图了解华南社会的生活，然后按照作者的“以逐个分析整个中

国每个区域社会土壤为目标”，还将选择中国的其他区域如上海、江苏等地做比较研究。当然，作者并没有

完成他的目标，后来他转移了学术兴趣，做了教育社会学的有关研究。

费孝通的江村和其他村落研究，让我们对葛氏未完成的夙愿多少有些惋惜之余，多了更多的欣慰和

激励。

贯穿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旨趣便是社区研究。其社区研究直接师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将社区看

作一个整体，具体而微地描述它的运行。但费孝通的研究目标不止于此，与葛氏相同，他也企图通过对一

个一个的村庄的调查，达成对整个中国的认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方法论上，他走的是从社区研究到

比较方法到模式再到普遍化的道路（卢晖临、李雪，2007:121）。

费孝通将单个社区研究的意义主要定位在建立“地方类型”的贡献上，希望通过积累众多的“类型”，来

反映中国社会结构的总体形态。因而，费孝通在完成《江村经济》后，便开始在“内地农村”里寻找与江村不

同的类型并进行比较。如果说江村是“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类型，那么他与合作者选定的禄村、易村和

玉村就分别代表“没有手工业的农村”“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农村”和“受商业中心影响较深的农村”。

这自然引起了其他学者的质疑。这其中最主要的质疑者是人类学家利奇，即一个包括人数众多、历史

悠久、文化复杂的民族或国家，只研究其中的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小社区，能不能了解这个民族整体的社

-- 8



Vol. 6 No.3, May. 2018
http://src.ruc.edu.cn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第6卷 第3期
2018年5月

会文化？是不是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弗里德曼也不赞同。他认为并不能通过村庄的数量“堆积出”一个中

国来。他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2000）、《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1966）的分析范式已经转

移到把村落社会置于区域社会（福建和广东）中进行审视，以此克服村落民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并试图建构“反映中国整体社会”的理论。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施坚雅（2000）则索性抛弃了村落研究的

视野，把分析的基本单位确定在村落之上的“集市”，从经济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区域中国，并由

此走进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其实，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已经指明，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

适用于其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

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最好方法。费孝通在 1990年发表的《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直接对利奇的批评给

了答复，他也承认局部不能代表全部，但主张用“逐渐接近”的手段来达到从局部到全面的了解。但费孝通

强调，如果把一个农村看成是自成一类也是不对的，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江村固然不

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其中的一个类型和模式。这样，假如我们能搜集到中国各地农村不同

的类型和模式，那就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

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费孝通反思到，这种限于农村社区的微观研究存在限度：不论研究了多

少类型，甚至把所有多种多样的类型都研究遍了，如果把这些所有的都加起来，还不能等于中国的社会与

文化，因为这始终没有走出“农村社区”这一层面，除了农村这个基层社区外，还包括多层次的社区。意识

到以城镇为中心的城乡网络之于农村社区的重要性，费孝通在晚年致力于小城镇研究，这一点与施坚雅

（2000）的取向相似。在费孝通看来，通过对小城镇这一高于农村社区的社会实体的研究，便能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纯粹的乡村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因为小城镇“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都

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费孝通，1986:18）。为了探寻

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通过对全国各地的调查比较，他先后总结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

“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多种模式（费孝通，1995），并且指出:小城镇的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城市

化道路（费孝通，1999）。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葛学溥与费孝通一样，都欲采取社区类型比较法，以对不同社区的比较研究

来达到对全国农村社会的认识（这一研究范式，葛学溥要明显早于费孝通）。面对微观与宏观、特殊性与普

遍性的问题，两位作者都意识到了单纯村落民族志的局限性，强调村落研究需要勾连历史的、宏观的因素，

并相信通过社区类型比较法，可以实现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过渡。但相对于费孝通后续的更多的调查和反

思，以及对研究方式的扩展，葛学溥则显得“虎头蛇尾”，似乎只做了单一的个案研究，而没有比较的个案研

究，也没有实现他以逐个分析整个中国每个区域社会土壤的目标。

四、中国村落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村落研究，自葛学溥的凤凰村研究、费孝通的江村研究之后，形成了高潮（李善峰，2004）。但村

落研究的方法一致备受争议，争议点即在微观与宏观、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链接与勾连上。因而发展中

国的村落研究，也必须面对和处理好这两对关系。

虽然费孝通对此做过相当的反思，晚年也转向小城镇的研究，试图以小城镇或者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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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社区为单位建立类型，来反映中国的总体社会。事实上，这与先前的以村落为单位来反映中国农村社会

的基本逻辑是异曲同工的，似乎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埋头做田野，写出地方性的民族志，而不管其他人的批评。但很可惜，人类学者似乎都

有远大的抱负，又都想通过个案扩展出去，以超越个案建构较为普遍的理论。假如实在如此的，我们不妨

借鉴曾经与其分分合合的社会学的研究新趋向。

与社会学的定量研究相比，社会学的个案研究也面对着如同人类学的村落研究一样的质疑，它也致力

于从独特个案走向概括这个难题的处理方式上。在这方面，社会学家布洛维等人推崇和实践的扩展/拓展

个案法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布洛维，2007；卢晖临等，2007；谭同学，2009）。

这种方法表现出和传统个案研究的根本区别。传统个案研究虽然不排斥对外在宏观因素的考察，但

却是站在微观个案的基础上理解宏观因素对微观生活的影响，可以称之为一种建立宏观社会学之微观基

础的努力。布洛维赋予扩展个案方法的创见，在于立足点的方向转移——从个别个案转移到宏观权力。

它将社会处境当作经验考察的对象，从有关国家、经济、法律秩序等已有的一般性概念和法则开始，去理解

那些微观处境如何被宏大的结构所形塑，其逻辑是说明一般性的社会力量如何形塑和产生特定环境中的

结果，即试图建立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

扩展个案法自始至终理论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是以理论为导向试图走出个案自身的狭小范围，转

而站在宏观场景，特别是宏大权力的领域中，居高临下地观察具体的日常生活；同时借由具体个案反观宏

观因素。在这种思路下，通过对个案的意义追踪，将个案的解释链条在时间上延长到历史层面，在空间上

延长到宏观层面，反过来又从历史或宏观的层面来看待个案的特征，被认为是一种克服个案的局部性、条

件性，拓展和深入挖掘其价值的有效路径。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强调个案对理论的反思、修正功能，以及在理论阐释的同时发展理论

本身。因而，个案选择就要特别注意。我们不仅要选择深度个案，而且要选择差异性的深度个案，即谭同

学（2009）所言的“类型比较视野下的深度个案”进行研究，以达到理论自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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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Phoenix Village and Jiangcun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Rural Village
ZHOU Da-ming

Abstract：Kulp’s research in Phoenix Village is regarded as milestone in anthropology which con⁃
ducted the conversion from research in scale small and simple tribal society to more complex rural society.
Whilst Hsiao-tung Fei has pioneered the local complex society research investigated by native anthropolo⁃
gist. Their contribution lies not only in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but also in the num⁃
ber of follow-up studies published, as well as the debate on their research method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thnography in anthropology could draw on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of sociology, so as to realize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micro and macro,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In this article, we commemo⁃
rate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Jiangcun Research and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study of Phoenix Village.

Key words：Phoenix Village; Jiangcun; Follow-up Study; Type Comparison; Extended Cas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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